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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協調會報 

會議紀錄

時間：114年9月1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 

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7007會議室 

主席：郭志文副校長、陳世哲副校長、陳彥旭副校長

出席人員：歐淑珍教務長、于欽平學務長、蔡俊彥總務長/中心主任、陳嬿今副

研發長(代)、李明軒國際長、許聖彥產學長、鄺獻榮處長、陳尚盈

中心主任、陳少華行政組員(代)、賴錫三院長、陳美如副院長(代)、

王郁仁主任(代)、林豪傑院長、李政賢副院長(代)、陳美華院長(請

假)、王宏仁院長、黃靜怡組長(代)、賴妙音主任、馬彩萍主任 

列席人員：郭馥甄專員、林世偉行政組員、王英獎行政組員 

紀錄：莊智琄專員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

貳、 確認前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確認

參、 討論事項： 

【第1案】 

案由：擬新訂「國立中山大學校園菸害防制要點」條文草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

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) 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修正內容如下： 

  第四點：「本校教職員工對校園內吸菸者，均有勸阻之責任，並依菸害

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舉證通報高雄市衛生局查處。」修正為「本

校教職員工對校園內吸菸者，應予以勸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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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2案】 

案由：擬新訂本校「天災車損慰助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(草案)」及「天災車損

慰助審查作業施行細則（草案）」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修正內容如下： 

一、 要點(草案)第三點：「本委員會置委員……宿服組組長……」修改

為「本委員會置委員……學務處代表……」。 

二、 要點(草案)第九點：「若本校已投保公共意外險，……，本要點則

暫停適用」修改為「若本校已投保公共意外險，……，本要點停止

適用」。 

附帶決議：有關投保公共意外險(含天災)一事，請總務處車輛管理委員

會以使用者付費的原則，評估於停車證中加收保費之可行性。 

【第3案】 

案由：擬新訂「國立中山大學工程人員留任獎金支給要點(草案) 」，提請討論。

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
【第4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」部分條文，提請討論。

      (提案單位: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)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修正內容如下： 

  第二點、(一)「主任委員：由校長或行政副校長擔任」修正為「主任委

員：由校長或副校長擔任」。 

【第5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國立中山大學輻射防護委員會設置要點」部分條文，提請討論。

(提案單位: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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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6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國立中山大學獎勵外國優秀學生就讀本校（學士、碩士、博士）

獎助學金要點」第六點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國際事務處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
【第7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要點」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校

友服務暨社會責任中心) 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修正說明如下： 

第一點及第六點(三)有關「校友服務暨社會責任中心」暫時維持原單位

名稱，待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後再一併調整。 

【第8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本校「教授及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」第四條，提請討論。 (提案

單位：人事室) 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維持原現行條文十學期及刪除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，續提

行政會議審議。修正內容如下： 

現行條文第四條、「本校副教授連續在本校服務滿十學期，申請前五年

之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平均數達所屬學院平均值以上，並符合下列至少

二款資格條件者，經本校審查通過，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」修正為

「本校副教授連續在本校服務滿十學期，並符合下列至少二款資格條件

者，經本校審查通過，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」。 

【第9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，並溯自114年8月1日生效，提請討論。

(提案單位：人事室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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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10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國立中山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」第3點

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(提案單位：人事室)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
【第11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本校職員陞遷甄審作業要點第 11 點規定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

人事室)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
【第12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本校「學位論文管理辦法」，提請討論。 (提案單位：圖書與資

訊處)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修正內容如下： 

一、 第四條第二項、「……請於學位考試時由考試委員審核確認是否

涉及機密……」修正為「……請於學位口試時由口試委員審核確

認是否涉及機密……」。 

二、 第五條第二項(三)、「……仍應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

認……」修正為「……仍應取得原所有學位口試委員審核確

認……」。 

【第13案】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國立中山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及控管要點」部分條

文及附件1，並新訂附件3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
【第14案】 

案由：本院物理系碩士在職專班裁撤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理學院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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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

伍、 散會：10時5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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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 1 1 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協調會報

決議執行情形 
會議時間：114年5月21日(星期三)上午9時

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提案單位 決議執行情形 

一 

擬修訂本院場地收費及管理要點

部分條文暨場地收費標準，提請

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管理學院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 學年度第2 
學期第8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修正
後中英文法規公告於法規彙編系統。

二 
擬修訂本校西灣學院全英語卓越
教學中心設置要點，提請討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
建議修正如下： 

1.第四點「…。凡涉及教師聘免或考

核事宜，應另設五至七人評議委員

會，…」，修正為：「…。另設置五

至七人評議委員會，負責本中心教師

聘免或考核事宜，…」。

2.第四點新增一項「前項評議委員會

設置要點另定之。」。

西灣學院

1.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 學年度
第2 學期第8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
過。

2.有關要點第四點新增「前項評議委
員會設置要點另定之。」乙節，考
量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已完整涵括
評議委員會之職掌、委員人數及資
格，若另訂要點，內容恐疊床架
屋。故於114年9月10日114學年度
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決議刪除
本項文字。

三 

擬修訂本校國立中山大學「女子

排球隊競賽激勵實施要點」第三

點、第五點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並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學生事務處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 學年度第2 
學期第8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上
傳法規彙編系統。

四 

擬修正本校「學生活動中心學務

空間收費及管理要點」，提請討

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
建議修正如下：「備註：…，超出時

間依以小時為單位比例計算，借用時

間為8點起至22點。多用途大廳與演藝

廳如跨時段連續借用，休息時間不加

收額外費用，惟須與管理人員協調其

學生事務處 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 學年度第2 
學期第8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上
傳法規彙編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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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提案單位 決議執行情形 

休息時間，並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

理。」

五 

擬修訂「國立中山大學勞工退休

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

三點，提請討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
建議修正如下：刪除第三點第四項內

文「本委員會調整委員人數時，原則

自次屆起調整，不立即減少委員人

數；但勞工人數僅餘一人時，則不在

此限。」。

總務處 

本案業於114年6月4日提請114學年度

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

於114年7月3日函送高雄市政府勞工

局備查。

六 

擬修訂「國立中山大學獎勵本國

優秀學生就讀本校（學士、碩

士、博士）獎助學金要點」第十

四點及第十七點條文，提請討

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
附帶決議：有關原條文第十四點第

(一)項第4款核給條件，有無針對不同

學門領域博士生酌予調整，建請得提

行政會議討論，並請提供112學年度後

入學學生現行學術表現以為參考。 

教務處 

1.本案業提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
行政會議討論通過。

2.另第十四點第(一)項第4款核給條
件，擬提「114學年度國科會博士
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-核配類暨
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-各
學院名額分配協調會議」研議（預
計114.9.25召開）。

七 

擬修正本校學術誠信辦公室設置

辦法第2條及第3條條文，提請討

論。 

照案通過，並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
陳世哲 

副校長室 

本案業經114.6.4本校113學年度第2
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登載
於本校法規彙編系統下載供參。 

八 

擬修訂本校「國立中山大學產學

暨技術移轉貢獻獎設置要點」，

提請討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
建議修正如下： 

1.第五點「評核標準：…，職級為副

教授與助理教授者，其回饋校方金額

需合計達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

（含）；職級為教授者，其回饋校方

金額需合計達新臺幣三四百五十萬元

全球產學營運 

及推廣處 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
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公
告於法規彙編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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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提案單位 決議執行情形 

以上（含）。查核確認之符合門檻教

師 名 單 經 長 官 簽 核 通 過 ， 始 能 獲

獎。」

2.因本獎勵已調整為不限名額之榮譽

性質獎項，建請不列入升等計分項目

並賡續修正計分表。

九 

擬修正本校「延攬及留住大專校

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」，提

請討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
1.請確認「國立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

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」是

否引用了舊法規？

2.第二十八條「二、…(含政府及非政

府機關，但不含僅因擔任職務列掛名

主持人所獲得的產學計畫)，…。檢核

表另定之。」

3.第四十五條「…，不含僅因擔任職

務 列 掛 名 主 持 人 所 獲 得 的 產 學 計

畫)，…其管理費收入(校統籌部分)達

十八二十七萬元以上…。」

全球產學營運 

及推廣處 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
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續
提114年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
議。

臨時提案 

一 

擬修正國立中山大學研究計畫助

理人員管理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第16點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
1.建議修正：「十六、…，由用人單

位經費或計畫主持人之計畫經費支

應」。

2.另建請新增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

支應資遣費，由本校先行墊付並向主

持人追償之規定，並諮詢律師意見。

人事室 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
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照案通過，擬續
提 12月 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
議。 



IX

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提案單位 決議執行情形 

臨時提案 

二 

擬廢止國立中山大學研究計畫助

理資遣費專戶收支作業要點，提

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述審。 人事室 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
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照案通過，擬配
合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」第
十六點規定修正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
後公告廢止。  

臨時提案 

三 

擬新訂「國立中山大學永續發展

辦公室設置要點（草案）」，提

請討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
建議修正如下： 

1.刪除第一點部分文字：「 Office

for Sustainability, OS」。

2.刪除第六點第二項部分文字：「…

得成立多個永續發展及社會實踐工作

團隊（下稱團隊），…。」

3.修正第六點條文說明二、「…為撙

節本校校務基金…」之文字。

郭志文 

副校長室 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 
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後通
過。

臨時提案

四 

擬新訂「國立中山大學永續發展

推 動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（ 草

案）」，提請討論。 

修正後通過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。 

建議修正如下： 

1.請審酌第二點第三項「進行本校利

害關係人及重大議題調查與回應。」

內容是否須調整。

2.修正第三點部分文字：「本委員會

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，由校長擔任召

集人，其中永續長…。」。

郭志文 

副校長室 

本案業經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 
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後通
過。




